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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委勉勵同仁 共同追求創新進步

服務新消息清
境
農
場
半
日
牧
羊
人
活
動
好
有
趣

各地榮服處
基隆市榮服處

★基隆市中正區中正
路 115 號

☆ TEL:02-24624881

臺北市榮服處
★臺北市松山區
光復北路 1 號

☆ TEL:02-27699098

新北市榮服處
★新北市板橋區

實踐路 5 號
☆ TEL:02-29530844

宜蘭縣榮服處
★宜蘭市校舍路

200 號
☆ TEL:03-9380233

桃園市榮服處
★桃園市中壢區中山

東路二段 375 號
☆ TEL:03-4375863 ～

4375868

新竹榮服處
★新竹市東區

建功二路 61 號
☆ TEL:03-5750666

苗栗縣榮服處
★苗栗市中正路

1270 號
☆ TEL:037-320317

臺中市榮服處
★臺中市西屯區

青海路二段 124 號
☆ TEL:04-25271288

彰化縣榮服處
★彰化市卦山里

卦山路 21 號
☆ TEL:04-7253108

南投縣榮服處
★南投市民族路

505 號
☆ TEL:049-2222034

雲林縣榮服處
★雲林縣斗六市榮譽

路 160-1 號
☆ TEL:05-5322742

嘉義榮服處
★嘉義市東區
公園街 67 號

☆ TEL:05-2777245

臺南市榮服處
★臺南市永康區

忠孝路 2 號
☆ TEL:06-2741981

高雄市榮服處
★高雄市前金區
自強二路 52 號

☆ TEL:07-2729533

屏東縣榮服處
★屏東市建國路

300 之 1 號
☆ TEL:08-7522717-8

花蓮縣榮服處
★花蓮市菁華街

6 之 1 號
☆ TEL:03-8362696

臺東縣榮服處
★臺東市青島街

55 號
☆ TEL:089-220722

澎湖縣榮服處
★澎湖縣馬公市
經國路 111 號

☆ TEL:06-9212112-4

金門縣榮服處
★金門縣金湖鎮新市
里自強路 2 之 1 號
☆ TEL:082-332062

各地農場
彰化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★新竹縣新豐
鄉青埔村 80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03-5688246

臺東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臺東縣池上鄉
新興村 104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☆ TEL:089-862028

武陵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臺中市和平
區武陵路 3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☆ TEL:04-25901257

福壽山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臺中市和平區梨山

里福壽路 29 號
☆ TEL:04-25989501

清境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南投縣仁愛鄉
仁和路 170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☆ TEL:049-2802222

輔
導
會
主
委
嚴
德
發
（
左
二
）
與
獲
得
榮
光
專
業
獎
章
的

臺
北
榮
總
院
長
陳
威
明
（
右
一
）
、
夏
都
地
產
公
司
董
事

長
陳
協
同
（
右
二
）
、
軍
友
保
險
代
理
人
公
司
董
事
長
郭

建
忠
（
左
一
）
合
影
，
表
達
感
謝
。�

（
圖
／
林
建
榮
）

【
本
刊
訊
】
輔
導
會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舉
行
一
一
四
年

四
月
份
月
會
，
頒
發
各
類
型
獎
項
共
八
十
項
，
表
揚
傑

出
個
人
及
單
位
。
主
任
委
員
嚴
德
發
在
月
會
中
勉
勵
同

仁
共
同
追
求
創
新
進
步
，
以
符
合
輔
導
會
照
護
退
伍
軍

人
︵
眷
︶
的
核
心
價
值
。

主
任
委
員
嘉
許
獲
頒
二
等
榮
光
專
業
獎
章
的
臺
北
榮

總
院
長
陳
威
明
，
帶
領
醫
療
團
隊
不
斷
提
升
醫
療
品

質
，
不
僅
獲
得
多
項
國
家
級
榮
譽
，
也
獲
得
全
球
醫
療

界
的
肯
定
與
矚
目
，
近
日
接
受
︽
美
國
新
聞
週
刊
︾
專

訪
，
此
為
臺
灣
首
位
受
訪
者
，
更
是
難
得
的
殊
榮
。
獲

頒
三
等
榮
光
專
業
獎
章
的
夏
都
地
產
公
司
董
事
長
陳
協

同
、
軍
友
保
險
代
理
人
公
司
董
事
長
郭
建
忠
，
主
委
也

感
謝
他
們
發
揮
大
愛
精
神
，
慷
慨
捐
獻
，
仁
風
義
舉
，

足
為
表
率
。

另
外
，
主
任
委
員
表
揚
欣
中
天
然
氣
、
欣
桃
天
然
氣
、

欣
林
天
然
氣
、
欣
欣
天
然
氣
、
泛
亞
工
程
、
欣
欣
水
泥

出
資
修
繕
南
投
縣
一○

三
歲
獨
居
榮
民
張
天
佑
伯
伯
新

居
。
臺
中
榮
總
社
工
室
主
任
莊
李
和
、
臺
北
榮
總
新
竹

分
院
社
工
室
主
任
蕭
正
文
及
苗
栗
縣
榮
服
處
總
幹
事
林

育
文
，
協
助
苗
栗
縣
就
醫
困
難
之
榮
民
劉
伯
伯
順
利
轉

診
，
並
安
置
於
臺
中
榮
總
嘉
義
分
院
護
理
之
家
，
獲
家

屬
肯
定
。
臺
北
市
榮
服
處
社
區
志
願
服
務
組
長
夏
玉
崑
，

非
常
有
責
任
感
與
機
敏
性
，
經
遠
距
居
家
照
顧
系
統
通

報
，
及
時
發
現
單
身
獨
居
榮
民
鄔
伯
伯
倒
臥
住
家
，
協

助
緊
急
送
醫
並
持
續
關
懷
協
助
，
發
揮
﹁
一
點
生
變
、

即
時
應
援
﹂
的
袍
澤
精
神
。

在
月
會
中
，
主
任
委
員
特
別
提
示
幾
個
工
作
重
點
，

包
括
：
堅
定
愛
國
意
識
，
守
護
國
家
安
全
；
完
善
訪
視

關
懷
、
強
化
多
元
服
務
；
擴
大
資
源
共
享
，
營
造
祥
和

頤
養
環
境
；
建
構
友
善
高
齡
醫
療
環
境
；
妥
適
分
配
預

算
，
提
升
資
源
運
用
效
益
。
主
委
強
調
，
輔
導
會
是
一

個
以
服
務
為
導
向
的
團
隊
，
一
切
作
為
以
退
除
役
官
兵

福
祉
為
優
先
考
量
，
期
許
同
仁
不
斷
精
進
，
為
榮
民

︵
眷
︶
及
退
伍
軍
人
提
供
更
優
厚
完
善
的
照
護
。

【
本
刊
訊
】
清
境
農
場
日
前
迎
來
一
群
特
別
的
訪
客
，
他
們
是
白

河
國
小
十
三
位
年
逾
七
旬
的
老
同
學
，
齊
聚
清
境
農
場
參
加
﹁
半
日

牧
羊
人
體
驗
活
動
﹂
，
有
人
直
呼
：
﹁
圓
夢
了
！
小
時
候
可
沒
機
會

和
羊
這
麼
近
距
離
相
處
。
﹂

草
原
上
牧
羊
人
的
呼
喚
聲
此
起
彼
落
，
本
以
為
只
會
在
小
朋
友
口

中
出
現
的
童
趣
，
竟
也
自
然
從
這
群
﹁
資
深
牧
羊
人
﹂
口
中
喊
出
。

他
們
熱
情
高
漲
，
一
邊
追
著
羊
、
一
邊
分
享
童
年
糗
事
，
笑
聲
在
草

原
間
飛
揚
。
就
連
帶
隊
的
年
輕
工
作
人
員
也
忍
不
住
讚
嘆
：
﹁
這
是

我
們
帶
過
最
有
默
契
、
最
感
動
的
一
團
！
﹂

清
境
農
場
表
示
，
牧
羊
人
體
驗
活
動
原
本
是
親
子
間
的
熱
門
行
程
，

沒
想
到
長
輩
們
的
參
與
也
為
活
動
帶
來
不
同
的
生
命
力
與
故
事
。

清
境
農
場
﹁
半
日
牧
羊
人
體
驗
活
動
﹂
，
暑
假
期
間
︵
七
、
八
月
︶

每
星
期
三
上
午
開
放
預
約
，
需
提
前
一
個
月
報
名
，
五
人
成
行
。
跟

著
牧
羊
人
探
索
神
祕
綿
羊
基
地
，
一
場
心
靈
與
自
然
的
對
話
，
正
等

待
你
的
參
與
。

【
本
刊
訊
】
依
據
陸
海
空
軍
軍
官
士
官
服
役
條
例
第

五
十
四
條
規
定
，
輔
導
會
辦
理
﹁
軍
職
退
休
人
員
因
年
金

改
革
節
省
退
撫
經
費
支
出
挹
注
退
撫
基
金
作
業
﹂
，
業

於
一
一
四
年
二
月
十
三
日
由
國
防
部
會
同
輔
導
會
確
定
，

一
一
三
年
﹁
節
省
之
退
撫
經
費
支
出
計
四
十
九
億
六○

九
二
萬
元
﹂
，
已
編
入
一
一
五
年
度
﹁
退
除
役
官
兵
退
休

給
付
﹂
預
算
概
算
需
求
審
查
中
；
另
由
輔
導
會
一
一
四

年
編
列
一
四
一
億
二
三
一
三
萬
九
五
九
六
元
挹
注
退
撫

基
金
款
項
︵
其
中
四
十
一
億
二
三
一
三
萬
九
五
九
六
元

為
一
一
二
年
節
省
之
退
撫
經
費
支
出
︶
，
已
於
一
一
四

年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存
入
軍
人
退
撫
基
金
帳
戶
。

【
本
刊
訊
】
支
領
退
休
俸
或
贍
養
金
之
軍
官
、
士
官

再
任
公
職
等
職
務
，
自
一
一
四
年
一
月
一
日
起
，
其
每

月
支
領
薪
酬
總
額
超
過
新
臺
幣
三
萬
八
一
三○

元
者
，

停
發
退
除
給
與
。

輔
導
會
表
示
，
這
是
依
據
陸
海
空
軍
軍
官
士
官
服
役

條
例
第
三
十
四
條
第
一
項
、
第
四
十
六
條
第
三
項
規
定

及
全
國
軍
公
教
員
工
待
遇
支
給
要
點
辦
理
。
行
政
院
修

正
﹁
全
國
軍
公
教
員
工
待
遇
支
給
要
點
﹂
，
公
務
人

員
委
任
第
一
職
等
本
俸
最
高
俸
額
及
專
業
加
給
合
計

數
額
，
自
一
一
四
年
一
月
一
日
起
調
整
為
新
臺
幣
三
萬

八
一
三○

元
。

【
本
刊
訊
】
輔
導
會
主
任
委
員
嚴
德
發

四
月
二
十
九
日
視
導
宜
蘭
縣
榮
服
處
，
聽

取
榮
服
處
業
務
簡
報
暨
﹁
宜
蘭
讚
﹂
促
參

案
推
動
情
形
，
並
由
處
長
陳
學
良
等
人
陪

同
，
關
懷
探
視
獨
居
在
宜
蘭
市
的
百
歲
榮

民
林
伯
伯
，
贈
送
慰
問
金
和
營
養
品
。
林

伯
伯
非
常
高
興
，
當
場
開
了
一
罐
椰
子
汁

請
主
任
委
員
喝
，
主
任
委
員
親
切
表
示
﹁
好

喝
﹂
，
現
場
響
起
一
片
笑
聲
，
林
伯
伯
更

是
笑
開
懷
。

隨
主
任
委
員
視
導
的
包
括
事
業
管
理
處
處

長
楊
長
政
、
綜
合
規
畫
處
處
長
厲
以
剛
、
服

務
照
顧
處
處
長
曹
東
發
等
，
主
任
委
員
對
榮

服
處
運
用
安
心
御
老
平
臺
及
鏈
結
社
會
資

源
，
落
實
鄰
托
人
制
度
來
服
務
年
長
個
案
，

有
效
降
低
風
險
，
表
達
肯
定
，
並
鼓
勵
榮
服

處
同
仁
做
好
服
務
工
作
，
尤
其
要
細
心
守
護

區
內
特
、
較
需
照
顧
榮
民
。

﹁
宜
蘭
讚
﹂
促
參
案
由
武
陵
農
場
辦
理
，

已
與
夏
都
地
產
公
司
簽
約
，
用
地
位
於
宜
蘭

後
火
車
站
，
面
積
五
點
一
公
頃
，
主
要
包
括

榮
民
文
化
館
、
戶
外
展
示
區
及
觀
光
遊
憩
設

施
等
。
參
與
簡
報
的
有
武
陵
農
場
場
長
羅
籝

洋
及
夏
都
地
產
副
董
事
長
陳
重
憲
、
總
經
理

王
德
成
。

主
任
委
員
指
出
，
本
案
是
為
傳
承
榮
民

精
神
，
促
進
宜
蘭
觀
光
發
展
，
目
前
正
在

關
鍵
的
規
劃
設
計
階
段
，
其
中
的
榮
民
文

化
館
一
定
要
彰
顯
榮
民
守
護
家
園
的
事
蹟
，

周
邊
園
區
設
計
也
要
有
新
意
，
以
吸
引
民

眾
駐
足
，
進
而
願
意
入
館
了
解
榮
民
對
國

家
社
會
的
貢
獻
。

︻
本
刊
訊
︼
輔
導
會
一
一
四
年
度
第
一
次
投
資

事
業
公
民
股
座
談
，
四
月
二
十
三
日
在
臺
北
欣
欣

大
眾
百
貨
後
館
鉅
星
匯
國
際
宴
會
廳
舉
行
，
主
任

委
員
嚴
德
發
致
詞
表
示
，
各
投
資
事
業
在
公
民
股

密
切
合
作
配
合
之
下
，
績
效
卓
著
，
經
營
成
果
都

回
饋
給
股
東
及
挹
助
安
置
基
金
，
與
輔
導
會
共
同

守
護
榮
民
︵
眷
︶
的
福
祉
，
他
特
別
代
表
榮
民

︵
眷
︶
對
各
公
司
善
行
義
舉
表
達
感
謝
。

出
席
座
談
的
有
欣
中
天
然
氣
董
事
長
林
高
德
、

欣
泰
石
油
氣
董
事
長
莊
鴻
文
、
欣
雄
天
然
氣
董
事

長
朱
文
煌
、
欣
雲
天
然
氣
董
事
長
林
裕
盟
等
多
位

投
資
事
業
機
構
及
業
務
相
關
單
位
代
表
，
輔
導
會

三
位
副
主
委
傅
正
誠
、
陳
進
廣
、
吳
志
揚
、
主
任

秘
書
簡
世
峰
及
各
處
會
主
管
也
陪
同
出
席
。

主
任
委
員
指
出
，
為
慶
祝
﹁
九
三
軍
人
節
﹂
暨

﹁
抗
戰
勝
利
八
十
周
年
﹂
，
緬
懷
昔
日
將
士
榮
民

英
勇
事
蹟
，
欣
欣
大
眾
公
司
特
別
訂
於
八
月
底
辦

理
一
系
列
慶
祝
活
動
，
內
容
以
嘉
年
華
園
遊
會
方

式
進
行
，
區
分
﹁
全
民
國
防
﹂
及
﹁
公
益
、
文
創
﹂

兩
大
主
軸
，
屆
時
歡
迎
各
公
司
共
襄
盛
舉
，
強
化

全
民
國
防
共
識
，
及
發
揚
﹁
軍
愛
民
、
民
敬
軍
﹂

的
團
結
精
神
。

同
日
稍
早
，
主
委
主
持
了
一
一
四
年
第
一
次
投

資
事
業
及
農
場
機
構
工
作
會
報
，
會
議
由
欣
欣
大

眾
董
事
長
李
文
英
發
表
履
新
心
得
，
並
報
告
慶
祝

﹁
九
三
軍
人
節
﹂
暨
﹁
抗
戰
勝
利
八
十
周
年
﹂
活

動
規
劃
；
另
外
，
欣
泉
投
資
董
事
長
孫
連
勝
發
表

履
新
心
得
、
遠
榮
氣
體
總
經
理
喬
志
弘
報
告
提
升

安
置
率
作
為
、
清
境
農
場
場
長
王
仁
助
報
告
高
山

農
場
提
振
觀
光
經
營
績
效
策
進
作
為
。

主
任
委
員
非
常
肯
定
欣
欣
大
眾
李
董
事
長
的
創

意
與
努
力
，
提
醒
各
投
資
事
業
及
農
場
，
發
揮
主

動
精
神
，
激
盪
出
更
多
創
新
的
經
營
管
理
思
維
。

發起：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

指導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

捐款帳號：

戶名：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

銀行：合作金庫銀行忠孝分行

帳號：5078765518188

請支持
清寒榮民子女就學補助

113
年
因
年
金
改
革
節
省
退
撫
經
費
支
出

全
數
挹
注
退
撫
基
金
作
業
完
成

領
退
休
俸
或
贍
養
金
又
任
公
職
同
袍
請
注
意

榮民申請輔具 請依規定處理

闊別一甲子的老同學齊聚清境，開心地與羊群親密
接觸。� （圖／清境農場）

輔
導
會
主
委
嚴
德
發
（
前
排
中
）
代
表
榮
民
（
眷
）
，

對
各
公
司
善
行
義
舉
表
達
感
謝
。

�

（
圖
／
林
建
榮
）

主
任
委
員
嚴
德
發
（
右
）
由
宜
蘭
縣
榮
服
處

處
長
陳
學
良
（
左
）
陪
同
，
親
切
問
候
百
歲

人
瑞
林
伯
伯
（
中
）
。�

（
圖
／
林
建
榮
）

投
資
事
業
共
同
守
護
榮
民
眷
受
肯
定

主委視導宜蘭縣榮服處 
訪百歲獨居榮民林伯伯

【
本
刊
訊
】
輔
導
會
重
申
榮
民
申
請
輔
具

補
助
辦
法
，
供
有
需
求
的
榮
民
長
輩
參
考
。

辦
法
如
下
：

一
、
符
合
申
請
資
格
者
，
應
檢
附
載
有
申

請
醫
療
輔
具
項
目
之
診
斷
書
等
相
關
證
明
資

料
，
向
各
受
理
單
位
申
請
。

二
、
申
請
鋁
合
金
高
背
特
製
輪

椅
、
不
銹
鋼
高
背
特
製
輪
椅
應
具
符

合
條
件
之
身
心
障
礙
證
明
；
申
請
特

製
輪
椅
需
檢
附
復
健
科
或
骨
科
或
神

經
科
或
身
障
醫
療
相
關
科
別
醫
師
開

立
之
診
斷
書
︵
敘
明
申
請
特
製
輪

椅
︶
及
特
製
輪
椅
評
估
表
等
資
料
，

經
臺
北
榮
總
身
障
重
建
中
心
審
核
後

報
會
。

三
、
申
請
需
量
製
之
特
製
輔
具
，

可
親
至
臺
北
榮
總
身
障
重
建
中
心
量

製
，
或
配
合
該
中
心
國
內
巡
迴
服
務

時
親
臨
現
場
量
製
；
義
肢
申
請
者
若

無
法
親
臨
該
中
心
，
受
理
單
位
可
協

調
該
中
心
派
員
到
府
量
製
服
務
。

四
、
同
㇐
醫
療
輔
具
申
請
補
助
後
，
於

其
申
請
間
隔
年
限
屆
滿
之
前
，
不
得
向
輔

導
會
或
其
他
政
府
機
關
重
複
申
請
。

五
、
同
功
能
性
醫
療
輔
具
於
規
定
期
限

內
，
限
申
請
一
項
。


